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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��在对众多的教育违法案件进行分析和研究当中K我们发现K中

小学教育系统内部的教育违法案件占有相当的比例K主要包括未

成年学生教育违法Ð中小学教师教育违法Ð中小学教育行政机关和

中小学校教育违法K等等à这些教育违法案件的性质及所产生的

社会影响都是非常严重的K已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重视à它不仅

仅涉及到教育系统内部对教育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问题K也会对

全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à贯彻教育法律法规是全社会的责任K而

教育系统内部的各个主体必须首先带头贯彻执行K形成自觉的守

法意识K只有这样K才能在全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à因此K对目前

中小学教育系统内部的教育违法现象进行深入Ð细致的研究K探讨

教育违法心理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及预防Ð矫治措施K具有十分重要

的现实意义à

什么是教育违法心理？为什么中小学教育系统内部的教育违

法现象比较严重？它的形成有何规律？如何对中小学教育违法心

理进行预防和矫治？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à从心理学的角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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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小学教育违法问题进行研究K是一次新的尝试K其目的是分析

中小学教育违法现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K探讨中小学教育违法心

理形成的一般规律K并针对其特点提出预防Ð教育和矫治的措施K

使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学生形成自觉的守法意识à

张维平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教育法学专家K在他的带领下K我校

的教育法学研究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K其研究领域已涉及

到国内外教育法学比较及各级各类学校学法Ð用法案例分析K等

等à本书作为本研究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K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探

讨中小学教育违法心理的成因与预防问题K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

对依法治校和依法治教有所助益à

由于本人对这些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K很难找到相关的研究

作为参考K另外K时间也很仓促à因此K这只是个人的一点尝试K还

望读者和专家进行批评指正à

郭瞻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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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经济与管理是发展迅速的一门学科à其主要推动力是社

会需求K一方面是理论探索K另一方面是实践运用à特别是随着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K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à

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这一学科领域的教学Ð研究和其他工作的人

员K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K也使这门学科不断充实à

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的发展K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K一是

该学科自身的建设加强了à这门学科得到社会承认K并且建立起

博士点Ð硕士点K学科形成了自身的独有特色的体系à二是该学科

的队伍壮大了à从事该学科的人员既包括高等学校的教学Ð研究

人员K也包括中小学与该学科有关联的人员K还包括社会各界与该

学科有关联的人员K这支队伍中既有专职人员K也有大量的兼职人

员à该学科还建立了相关的学会等学术团体K定期召开学术交流

会议à学科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à三是在该学科的发展过程

中K其成果的数量越来越多K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K探讨的程度越

来越深K成果的形式越来越全à该学科建立了多种专门的学术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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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K出版了大量的著作K发表了大量的论文à可以说该门学科已经

完成了确立地位的任务K正处在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时期à

教育经济与管理是一门交叉学科K其核心内容是对教育经济

与教育管理的主要表现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多方位的探讨K其边缘

部分是不明确的K具有跨学科的性质K它涉及到教育学Ð经济学Ð管

理学Ð社会学Ð法学Ð政治学Ð史学等学科à其边缘部分可以根据不

同的标准划分到不同的学科à

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K不是按照人为的划定标准K而是在

社会实践中发展的à人们只是在这门学科发展形成之后才根据该

学科的客观存在为其确定范围的à该学科的发展并没有停止K根

据目前的社会需求K该学科还不够成熟K还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问

题需要探索à

为了推动该学科的发展K很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K我们编写

的这套�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丛书�体现了三个特点K一是�新�K即课

题新K内容新N二是�实�K即注意联系实际K避免空洞说教N三是

�精�K即力求论述精辟K防止重复à承担本次丛书撰写与编写任务

的作者K都是长期以来从事该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人员K可以说本

套丛书是多年来不断积累的结果à

本套丛书能够与读者见面K我们应该感谢作者K他们多年来勤

学苦读K锲而不舍K终于著书立说K为该门学科的发展增添了光彩à

我们应该感谢沈阳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K多年来K教育经济与

管理一直被确立为重点学科K在人Ð财Ð物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植K使

该学科得到超常发展à我们应该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K他们为

本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K如果没有他们的鼎立相助K本套

丛书不可能出版得这么快K这么好à我们还应该感谢许多为本套

丛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à一门学科的发展必然是几代人长期

努力的结果K教育经济与管理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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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套丛书是各位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K为各位读者提供了可

资借鉴和参考的资料à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K本套丛书必然会

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之处K恳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à

张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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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��中小学教育违法心理与教育违法行为

一Ð人的心理与行为

人的行为和心理是不同的K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à引起行

为的刺激通常是以人的心理为中介而起作用的à每个人都存在着

一些个别差异K例如K知识经验Ð态度需要Ð个性特征和价值观等方

面的差异à由于心理条件不同K同样的刺激在不同的时间Ð地点和

条件下对同样的刺激所引起的反应也不相同à这就说明K人的心

理现象是由一定的刺激引起的K心理支配着行为而又通过行为而

表现出来à

人不同于动物K人具有主观能动性à人的心理对行为的支配

和调节通常是很复杂的à他可以有意地掩盖自己的某些心理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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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在行为中表现出来K可以做出与内心不符的行为表现K甚至某些

行为自己也不能自觉à也就是说K人的外部行为和内部的心理活

动的关系不像动物的行为和心理的关系那样是单一的K它往往是

多义的à例如K微笑这种行为K它可能表示对某人的好感K也可能

嘲笑某人的愚蠢K还可能是笑里藏刀K心里盘算着暗害某人K等等à

因此K要正确地理解人的行为K确定行为所表达的心理活动K最重

要的是要了解引起和制约行为的各种条件K并且系统地揭示这些

条件和行为的因果关系K才能明确行为的意义à

二Ð教育违法心理与教育违法行为

教育违法行为与教育违法心理是不可分的à教育违法心理支

配着教育违法行为K教育违法行为是教育违法心理的外在表现à

但相对来说K人的行为又有其独立性K即有违法心理的人K或是守

法心理不健全的人K也能在外在因素的控制下K不做出违法行为à

为了叙述的方便K分别讨论如下à

I一J教育违法心理结构

��教育违法心理结构的概念Ð成分与特征

教育违法心理结构是指能够支配行为人产生教育违法行为K

实施教育违法行为的一系列相关心理因素的有机而稳定的组合à

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生活条件下K教育违法心理结构成分主

要有MI�J指向教育违法行为的错误人生哲学与价值取向K错误的

权利观Ð义务观和利益观NI�J利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NI�J对

教育法律的歪曲理解和缺乏一定的教育法律知识K不了解教育守

法和教育违法的界限NI�J缺乏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NI�J缺乏

教育守法的行为习惯和素养NI�J逃脱惩罚的侥幸心理NI�J通过非

法手段和途径满足基本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欲望à教育违法的

心理结构诸因素是相互联系Ð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K每种心理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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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的形成都不是孤立存在K单独起作用的à教育违法心理结构的

形成也不是天生的K或者是因某一两个外在的因素影响而立即形

成的K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à因此K要矫正人的教育违法

心理K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K通过一二次的教育而取得显著的成

效à

虽然不同类型的违法者有着不同的类型特征I如主动违法者

和被动违法者JK违法者个人又有着因人而异的个性特征I顽固或

动摇JK但只要他们是违法者K便具有共同的违法心理结构à或者

说K违法心理结构具有一般违法者的共同特征K主要是MI�J以缺乏

法律意识为主导的行为倾向性NI�J缺乏行为的自觉调节性NI�J缺

乏内在的自我约束性和制动性NI�J不同程度的缺乏抗御诱惑与胁

迫的软弱性à

��教育违法心理结构的形成

违法心理结构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K而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

用的结果à它的形成K也是社会经济Ð政治Ð文化Ð教育Ð历史和一

般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à当前K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还

比较落后K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K在

社会生活中K腐朽Ð落后的文化和封建的传统思想Ð意识时时侵蚀

着人们的思想K这些因素都是形成人的违法心理的外在因素à除

了社会因素之外K还有个体的心理意识品质因素和某些生物性因

素à违法心理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内化的结果à因此K一方面要

注意培养社会成员的守法意识K自觉抵御违法心理的形成K另一方

面K也要注意对违法者的心理矫治K使他们重建守法心理à

I二J教育违法行为

教育违法是指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教育法规定的危害正常

教育法律关系的有过错行为à教育违法有两种表现形式K一是教

育法律关系主体做了教育法禁止做的事情K亦即有教育法禁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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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违法K这是由法律基本属性所决定的à第二K教育违法是危害正

常教育法律关系K从而危害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行为à它强调相

应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此过程中侵犯了其他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

权益à第三K教育违法是有过错行为K它以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故意

或过失地实施了某一违法行为为前提à第四K教育违法的主体必

须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和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à教育违

法行为固然危害着教育活动关系K但不是任何人实施了该行为就

构成违法à只有达到责任年龄和具有责任能力的人K才能成为违

法的主体à

我国�民法通则�规定M��周岁以下的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

者K��周岁以上的未成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à��周岁以上不

满��周岁但以自己劳动收入为重要生活来源者K以及��周岁以

上的成年人K被视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à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

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K则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à所谓�无行为

能力�K是指自然人没有以自己的行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

格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K以不满�周岁的未成年人及依法宣告为

无行为能力人的精神病患者为无行为能力的人à所谓�限制行为

能力�K是指行为能力受限制的自然人K只有不完全的行为能力的

资格K即只有部分的行为能力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K通常以满�周

岁而未满��周岁的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à

�刑法�规定M��周岁以下的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者K其违反

刑法的行为由其监护人管教或由政府收容送工读学校à已满��
周岁不满��周岁者K触犯刑律应负刑事责任K从轻或减轻处罚à

��周岁以上成年人触犯刑律规定K一律要负刑事责任à对精神病

患者K在其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时K触犯刑律不负刑事责

任K精神正常时应负刑事责任à所谓�无责任能力�K是指行为人实

施某种危害行为时K由于某种原因处于精神活动失常K不能控制自
ð�ð



中小学教育违法心理的形成及其预防

己的行为K不能理解和预计自己的行为后果的状态K法律上不负刑

事责任à

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�中规定M��周岁以下违反�条例�者K免

于处罚K但可以对其进行训诫K交由监护人管教à已满��周岁不

满��周岁违反�条例�者K从轻处罚à已满��周岁以上违反�条

例�者K应给予处罚à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

时K违反�条例�不予处罚K精神正常时K违反�条例�应负法律责任à

教育违法行为与教育违法心理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K教育

违法心理支配着教育违法行为K教育违法心理也只有通过教育违

法行为表现出来à要研究教育违法行为K确定教育违法行为所表

达的心理活动K就要了解引起和制约教育违法行为的各种条件K并

且系统地揭示这些条件和教育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à

三Ð中小学教育违法心理与教育违法行为

中小学教育违法心理也是人的一种心理表现K也是人脑对客

观现实的一种主观反映K它表现在中小学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其

实施教育活动中K违反教育法律Ð法规的一系列心理活动K反映出

中小学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认知Ð情感Ð意志和个性心理特点à其

形成既与中小学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所处的客观环境有关K也与中

小学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有关K是主客观条件相互

作用的结果à

中小学教育违法是指中小学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教育

法规定的危害正常教育法律关系的有过错行为à这里所指的教育

法律关系主体包括未成年学生I主要是指青少年学生JÐ中小学教

师Ð中小学教育行政机关及中小学校K即包括未成年学生Ð中小学

教师Ð管理者个人K也包括行政机关和中小学校在内的组织à中小

学的教育违法也有两种表现形式K一是做了教育法禁止做的事情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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